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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計畫緣起 

花蓮縣為台灣面積最大之縣市，占全國總面積八分之一。本

縣地形主要由山地、河川和平原組成，境內山多平地少，適宜居

住地區範圍小，人口集中居住地區密度過高，可發展區域分佈不

均。再者，花蓮縣天然災害侵襲頻率高居全國，地理環境處於板

塊推擠的敏感區上，容易造成民眾生命財產的嚴重威脅，急需建

置健全防災廳舍來加強花蓮縣防救災硬體及設備的充實與全民防

災整備工作，以降低災害發生的頻率與嚴重性。 

「變更光復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為機關用地「供花蓮縣消防

局使用」)」案為保障花蓮縣中區救災安全之重要變更。配合花蓮

縣消防局 105、106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第八點、加強行政業務

管理，規劃消防廳舍整建建置完整消防救災資源，有效縮短緊急

救災救護反應時間，汰換老舊消防器材、積極規劃消防廳舍整

建，改善消防駐地環境，以提供外勤同仁更佳生活及工作環境，

並提昇救災、救護品質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現址廳舍老舊、並與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光復分駐所相

連，可使用之區位面積較狹小，且因車輛出勤出入口臨市場，救

災、救護車輛進出易受阻礙，無法滿足同仁執勤使用，整體救災

統合效能低落。考量為達有效防災救難的最大效益，經花蓮縣警

察局同意撥用後，擬將鄰近光復鄉大安段 1127-2、1127-4、

1127-5、1127-7、1127-6、1129 及 1129-3 地號等 7 筆土地，

作為光復分隊新建基地，並藉興建獨立消防廳舍以滿足容納救

災、救護龐大機具空間，提升消防分隊救助工作的機動性，不僅

保障居民生活安全，亦利於未來地方發展。 

基於花蓮城鄉發展不均導致地方救災環境基礎建設嚴重缺乏

或待整修，對於鄉鎮居民之人生安全有極大的威脅，故應以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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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之概念，加強地方基礎建設之執行，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

故透過都市計畫變更方式，將該用地之使用分區指定用途變更為

適宜之機關用地，供花蓮縣消防局使用。 

本案係循個辦變更，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

第 2 項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重大設施之規定迅行變

更。 

二、 法令依據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規定辦

理。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列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

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

迅行變更： 

(一)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時。 

(二)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 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 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本案經係為配合花蓮縣消防局興建重大建設工程之情事，因

消防廳舍工程之用地取得與工作期程需要有其時效之迫切性，為

符合使用分區規範，辦理都市計畫相關變更作業。鑑於辦理無償

取得機關用地及興闢消防設施，係屬本府重大建設計畫(詳請參閱

附件二)。考量地區發展，本局同意本案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規定辦理變更都市計畫相關事宜，以加速

該地區建設完善消防設施並提升居民生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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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更計畫範圍 

本案變更計畫範圍屬光復都市計畫區，位於「光復第一市

場」東側、花蓮縣消防局第二大隊光復分隊現址北側。其範圍包

含大安段 1127-2、1127-4、1127-5、1127-7、1127-6、1129

及 1129-3 地號，面積共計 3,022 平方公尺，詳圖 1、圖 2 所示。 

 

圖 1：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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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現行計畫概述 

一、 都市計畫辦理歷程 

於民國 63 年 12 月 4 日擬定光復都市計畫說明書公告實施後

至今，光復都市計畫已經歷二次通盤檢討，分別於民國 80 年及

87 年間。其歷次都市計畫異動歷程如下： 

表 1：光復都市計畫歷次都市計畫異動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實施日期 公告字號 

1 光復都市計畫說明書 63.12.04 63.12.4 府建劃字第 75339 號 

2 
變更光復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書 
80.04.13 80.4.13 府建劃字第 33130 號 

3 
變更光復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書 
87.09.11 87.9.11 府建劃字第 106803 號

 

二、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 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劃區位於光復鄉公所所在地，其範圍東至鄉道，南

至臺糖公司糖廠南面，西至花東鐵路西側，北至馬太鞍溪堤

防，包括大平、大馬、大興、大華、大同、大進、大安等 7

個村，計畫面積 326.52 公頃。 

(二) 計畫性質 

鄉街計畫。 

(三) 計畫年期 

以民國 99 年為計畫目標年。 

(四) 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24,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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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土地使用計畫 

1. 住宅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畫設為住

宅區面積 840.01 公頃。 

計畫圖上「附一」及「附二」部分系屬第一次通盤檢

討以附帶條件變更為住宅區，附帶條件為：另行擬定細部

計畫(配置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之事頁

財務計畫)，並俟完成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始得發照建築。

計畫圖上「附三」部分係屬本次通盤檢討以附帶條件變更

為住宅區，其附帶條件：另詳表 2，變更內容明細表之備

註欄。 

2. 商業區 

劃設第一種商業區(原計畫劃設之商業區)包含社區商業

中心一處，鄰里中心商業區一處，面積共 9.42 公頃。 

劃設第二種商業區一處(本次檢討以附帶條件劃設，附

帶條件內容：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六公尺建築，且不得做

停車場使用，該退縮部分得列入法定空地計算)面積共 1.14

公頃。 

3. 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一處，面積共 20.97 公頃。 

4. 車站專用區 

劃設車站專用區一處，面積 7.40 公頃，係本次通盤檢

討由鐵路用地以附帶條件變更為車站專用區，附帶條件：

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含配置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優先劃

設為停車場用地)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務計

畫」，並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發佈實施後始得發照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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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二處，面積共 0.47 公頃。 

6. 河川區 

係整治後之光復溪用地，面積共 15.34 公頃。 

7. 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為農業區，面積共 110.54 公頃。 

(六)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1. 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 5 處，除機八用地變更指定供法務部

暨所屬機關使用，其餘部分皆為現有機關使用，面積 2.08

公頃。 

2. 學校用地 

(1) 國小：共劃設國小用地 2 處，其中國小一為現有之大進

國小，國小二為光復國小用地，面積合計 4.91 公頃，其

中本次探討增劃之國小用地部分，不得做建築辦公廳舍、

教室及活動中心使用。 

(2) 國中： 

A． 劃設國中用地一處，係以現有之光復國中用地調整劃

設，面積 4.20 公頃。 

B． 至花 28 號縣鄉道南側約 490 公尺；西至台 9 線省道

西側 300 公尺及花 22-1 號鄉道西側約 550 公尺；北至

花蓮市界(建國路)，行政區包括太昌、慶豐、吉安、

福興、稻香、永興、永安(自民國 77 年增列)7 村之部

分或全部，計畫面積約 588.68 公頃。劃設國中用地 1

處，計畫面積合計 3.78 公頃。 

(3) 高中(職)：劃設高中(職)用地一處，係供光復高職使用，

面積 6.3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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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 1 處，面積 8.15 公頃。 

4. 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樂場 5 處，面積合計 1.49 公頃。 

5. 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 2 處，面積合計 0.63 公頃。 

6. 公用事業用地 

劃設公用事業用地一處係供現有之電信局及郵局使

用，面積合計 0.28 公頃。 

7. 停車場 

劃設停車場 2 處，面積合計 0.77 公頃。 

8. 綠地 

劃設綠地，面積 2.47 公頃。 

9. 電力事業用地 

劃設電力事業用地一處，供電力公司使用，面積 0.10

公頃。 

10. 自來水事業用地 

劃設自來水事業用地 2 處，水一供自來水公司大馬抽

水站使用，水二供光復自來水廠使用，面積共 0.48 公頃。 

11. 墓地 

劃設墓地一處，面積 5.7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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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通系統計畫 

1. 主要道路 

(1) ①號道路(臺九號省道)為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幹道，南往

臺東，北通花蓮，計畫寬度三十公尺。 

(2) ②號道路為本計畫區內西北接①號道東南接③號道路之

主要道路，計畫寬度十五公尺。 

2. 次要道路 

(1) ③號道路(臺十一甲省道)西起火車站前廣場，向東通往豐

濱之重要聯外幹道，計畫寬度十一公尺。 

(2) ④號道路為計畫區內南北向重要道路，計畫寬度十一公

尺。 

(3) ⑤號道路及⑥號道路為計畫區內之環狀道路，計畫寬度

十公尺。 

(4) ⑦號道路為計畫區內鄉公所通往①號道路之東西向道路。 

(5) ⑧號道路係利用計畫區東側臺糖廢棄鐵路及沿都市計畫

範圍線劃設，向南與①號道路銜接計畫寬度為十二－十

三公尺。 

(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計畫係屬鄉街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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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現行光復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1)(％) 百分比(2)(％)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84.01 25.73 41.87

商業區 10.56 3.23 5.26

乙種工業區 20.79 6.37 10.36

車站專用區 7.40 2.27 3.69

加油站專用區 0.47 0.14 0.24

農業區 110.54 33.85 -

河川區 15.34 4.70 -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 2.08 0.64 1.04

學校 15.35 4.70 7.65

市場 0.63 0.19 0.32

兒童遊樂場 1.49 0.46 0.74

公園 8.15 2.50 4.06

綠地 2.47 0.76 1.23

停車場 0.77 0.24 0.38

公用事業用地 0.28 0.08 0.14

電力事業用地 0.10 0.03 0.05

自來水事業用地 0.48 0.15 0.24

墓地 5.76 1.76 2.87

鐵路用地 7.30 2.23 3.64

道路 32.55 9.97 16.22

合計 326.52 100.00 -

合計(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00.64 -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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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光復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 

圖 3：現行光復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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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發展現況分析 

一、 變更範圍現況 

本計畫範圍使用現況為花蓮縣警察局交通隊光復分隊(第 2 分

隊)使用，地上物以水泥鋪地為主，北側有建物 3 棟，由花蓮縣警

察局管理，既有建物功能及面積詳表 3，使用現況詳圖 4。 

表 3：現存既有建物樓地板面積表 

建號 建築面積(㎡) 樓地板面積(㎡) 

大安段 871 建號 251.80 125.90 

大安段 872 建號 56.26 56.26 

大安段 1787 建號 85.22 39.79/45.43 

合計 393.28 267.38 

 

資料來源：現況圖為本案拍攝(拍攝時間：106.01.04。 

圖 4：現況使用情形示意圖 

  



-13- 

二、 地區消防資源現況 

現今花蓮縣消防局第二大隊光復分隊位於光復鄉光華路 1

號，緊鄰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光復分駐所使用，由中正路一段

為東西向道路，西側連接南北之台 9 線省道，東側連接南北向之

193 縣道；其值勤範圍為光復鄉 7 個村落，包含東富村、北富

村、南富村、西富村、大馬村、大興村及大全村，而光復鄉大豐

村及大富村則隸屬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富源分隊執勤範圍。其

值勤範圍詳見圖 5、圖 6，現況照片詳圖 7 所示。 

圖 5：光復分隊值勤範圍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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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光復分隊值勤範圍示意圖-2 

資料來源：現況圖為本案拍攝(拍攝時間：106.01.04)。 

圖 7：現光復分隊消防廳舍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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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權屬現況 

本計畫範圍土地地號為大安段 1127-2、1127-4、1127-5、

1127-7、1127-6、1129 及 1129-3 地號等 7 筆土地，使用分區

皆為住宅區，土地所有權皆屬中華民國之公有土地，總計約 3,022

平方公尺。變更範圍內之土地清冊彙整詳表 4。 

表 4：變更範圍土地清冊一覽表 

地段 地號 土地分區 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大安段 1127-2 住宅區 717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大安段 1127-4 住宅區 2,104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大安段 1127-5 住宅區 22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大安段 1127-6 住宅區 3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大安段 1127-7 住宅區 50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大安段 1129 住宅區 125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大安段 1129-3 住宅區 1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小計 3,022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四、 交通系統現況 

本案變更範圍周邊及範圍內道路開闢現況如圖 8 所示。本變

更計畫範圍周邊大多為住宅區及商業區，預計車輛出入動線由 8M

之未編號服務道路(敦厚路 23 巷)，向東接 10M 之⑥號道路(敦厚

路)為主。連接 11M○3 號道即台 11 甲號省道(中正路一段)作為救

災範圍東西向之中心道路。位於光復鬧區集中居住地之主要道

路，可快速調派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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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現況圖為本案拍攝(拍攝時間：106.01.04)。 

圖 8：變更範圍週邊現況道路系統示意圖 
 

五、 選址適宜性評估 

(一) 區位因素 

本縣縣境南北狹長，醫療資源集中於北及南區區域，中

區區域缺乏大型醫院，民眾如發生急症所需後送時間較久。

本案為強化本縣中區救災、救護之綜合應變能力，配合消防

局光復分隊及高級救護隊，變更計畫區位居於本縣中區光復

鄉之鬧區集中居住地，周邊多為住宅區及商業區，連接南北

向台 9 幹道、台 11 甲號省道人口集居之行政中心，可快速

調派救護、救災，亦有助於公務指揮與聯合作業，健全本縣

防救災體系，其區位關係詳見圖 9。  

 

1127-5 

1127-7 

1127-6 
1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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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光復分隊變更位置示意圖 
 

(二) 用地面積需求分析 

本計畫為強化本縣中區區域救災、救護之消防據點能

量，配合消防局光復分隊及高級救護隊之空間使用需求，獲

土地管理機關花蓮縣警察局同意後，擇定花蓮縣大安段屬警

察局共 7 筆國有土地，總面積約 3022 平方公尺，遷建新駐

地廳舍供花蓮縣高級救護隊第二大隊及光復分隊合署使用，

廳舍配置包括辦公室、會議室、消防車庫、救災器材室、救

護耗材室、救災技能訓練場。預計新建地上 3 層樓建築

物，總樓地板面積共 1,500 平方公尺，故本案變更土地面積

充足，符合消防駐地需要。 

(三) 基地空間配置概要 

本計畫為強化救災、救護勤務之空間使用效率，強化消

防分隊、高級救護勤務工作機動性，提升駐地運作效能，於

基地內留設消防廣場、勤務車停車位，因應各項救災救護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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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勤務需求，預計車輛進出以 8M 之未編號服務道路(敦厚

路 23 巷)出入為主。廳舍以外空間另設置本縣高級救護隊人

員進行救護器材訓練、體能訓練之技能訓練場地，以提升消

防同仁日常備勤、技能訓練之效率。 

六、 原有機關用地將來使用計畫 

原有廳舍產權屬花蓮縣警察局所有，花蓮縣消防局將於新建

廳舍完成後，將原有廳舍移交予花蓮縣警察局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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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 變更理由 

(一) 原址廳舍與光復分駐所分用，空間狹小且救災救護機具日漸

龐大，空間不足 

光復分隊現址為光復鄉光華路 1 號之機關用地，與花蓮

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光復分駐所緊鄰，與戶政事務所、分駐所

與消防光復分隊共分 0.35 公頃之機關用地，隨著車輛設備

的逐步汰舊更新，救災救護機具日漸龐大，可停放車輛之室

內空間狹隘，無法因應日漸增加之任務需求，亟需另覓較寬

闊之土地新建光復分隊消防廳舍，藉以滿足花蓮中區之光復

地區之救災救護需求。 

(二) 因應中區缺乏大型醫院需求，規劃增設高級救護隊廳舍 

因本縣中區缺乏大型醫院，救護運送時間較久，需加
強災區到院前相關處置以爭取救護時效，故規劃於光復分
隊廳舍亦成立高級救護隊，廳舍規劃由光復分隊與高級救
護隊合署辦公，強化消防據點能量、處理各項危難為當務
之急，來因應本縣各項救災救護執行所帶來之勤務需求。 

(三) 配合未來實際使用變更都市計畫內容，以符用管合一原則 

本案變更範圍現行計畫為住宅區，未來將供消防分隊使

用，故予以變更分區，以符合管用合一原則。 

二、 變更內容 

本變更計畫位於光復鄉都市計畫區中心，除變更範圍以東之

⑥號 10M 道路(敦厚路)，周邊道路皆為未編號之 8M 服務道路，

包含北臨仁愛路、西臨光華街及南界敦厚路 23 巷等，實質變更內

容詳表 5、6 及圖 9、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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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
帶條件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市(一)東
側住宅區 

住宅區
(0.3022) 

機關用地
(0.3022)

1.原址廳舍與光復分駐所分用，空間狹
小且救災救護機具日漸龐大，空間不
足 
光復分隊現址為光復鄉光華路 1 號之
機關用地，與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
光復分駐所緊鄰，與戶政事務所、分
駐所與消防光復分隊共分 0.35 公頃之
機關用地，隨著車輛設備的逐步汰舊
更新，救災救護機具日漸龐大，可停
放車輛之室內空間狹隘，無法因應日
漸增加之任務需求，亟需另覓較寬闊
之土地新建光復分隊消防廳舍，藉以
滿足花蓮中區之光復地區之救災救護
需求。 

2.因應中區缺乏大型醫院需求，規劃增
設高級救護隊廳舍 
因本縣中區缺乏大型醫院，救護運送
時間較久，需加強災區到院前相關處
置以爭取救護時效，故規劃於光復分
隊廳舍亦成立高級救護隊，廳舍規劃
由光復分隊與高級救護隊合署辦公，
強化消防據點能量、處理各項危難為
當務之急，來因應本縣各項救災救護
執行所帶來之勤務需求。 

3.配合未來實際使用變更都市計畫內
容，以符用管合一原則 
本案變更範圍現行計畫為住宅區，未
來將供消防分隊使用，故予以變更分
區，以符合管用合一原則。 

 

註：本表所列各項面積數據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依實地釘樁測量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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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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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增減對照表 

項目 

現行都市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 

佔都市用地面

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4.01 -0.3022 83.7078 25.64 41.72

商業區 10.56 10.56 3.23 5.26

乙種工業區 20.79 20.79 6.37 10.36

車站專用區 7.4 7.4 2.27 3.69

加油站專用區 0.47 0.47 0.14 0.23

農業區 110.54 110.54 33.85 -

河川區 15.34 15.34 4.70 -

小計 249.11 -0.3022 248.8078 76.20 61.1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 2.08 +0.3022 2.3822 0.73 1.19

學校 15.35 15.35 4.70 7.65

市場 0.63 0.63 0.19 0.31

兒童遊樂場 1.49 1.49 0.46 0.74

公園 8.15 8.15 2.50 4.06

綠地 2.47 2.47 0.76 1.23

停車場 0.77 0.77 0.24 0.38

公用事業用地 0.28 0.28 0.09 0.14

電力事業用地 0.1 0.1 0.03 0.05

自來水事業用地 0.48 0.48 0.15 0.24

墓地 5.76 5.76 1.76 2.87

鐵路用地 7.3 7.3 2.24 3.64

道路 32.55 32.55 9.97 16.22

小計 77.71 +0.3022 78.0122 23.89 -

合計(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 
200.64 0.0000 200.64 - 100.00

合計(計畫總面積) 326.52 0.0000 326.52 100.00 -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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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變更後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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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 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二、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 1/2 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樹木以原生種為主，以綠美化環境。 

三、 考量基地區位限制，無須建築退縮規定。 

陸、 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案配合花蓮縣消防局 105、106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政策，後

續由花蓮縣消防局依序辦理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土地屬中華民國所

有，已於 105 年 7 月 12 日花警後字第 1050029531 號函取得警察局

同意撥用供有土地供光復分隊遷建使用，詳請參閱附件二。後續相關

實施進度與經費請參閱表 7。 

表 7：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成

年度 
經費來源 徵

購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撥

用 

其

他 

取得

用地

費用

地上

物補

償費

用 

工程

費用
總計

機關

用地 
0.3022      － － 6,500 6,500

花蓮縣

消防局

107 年至

115 年 

花 蓮 縣 政 府

逐 年 編 列 預

算 

合計 0.3022 － － － － － － － 6,500 6,500 － － － 

註：1.表內開闢面積得依實際狀況調整。 

2.表內面積以地政事務所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登記面積為準。 

 

 



 

 

 

 

 

 

 

附件一、地籍圖及地籍謄本 
 



- 附件一-1- 

變更範圍土地清冊一覽表 

地段 地號 土地分區 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大安段 1127-2 住宅區 717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大安段 1127-4 住宅區 2,104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大安段 1127-5 住宅區 22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大安段 1127-6 住宅區 3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大安段 1127-7 住宅區 50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大安段 1129 住宅區 125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大安段 1129-3 住宅區 1 中華民國 花蓮縣警察局 

  小計 3,022  

 
  



- 附件一-2- 

 

 



- 附件一-3- 

 



- 附件一-4- 

 



- 附件一-5- 

 



- 附件一-6- 

 

  



- 附件一-7- 

 

  



- 附件一-8- 

  



- 附件一-9- 

 

  



- 附件一-10- 

 

 

  



- 附件一-11- 

 
 

 



 

 

 

 

 

 

 

附件二、認定重大建設相關文件 
 

 



- 附件二-1- 

 

  



- 附件二-2- 

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1 號函 

 

  



- 附件二-3- 

符合五、（一）、3、(1)（已列入地方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

建設計畫者。）：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 105 年度施政計畫 封面。 

  



- 附件二-4-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 105 年度施政計畫 第 127、128、132、133 頁。 

  



- 附件二-5-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 106 年度施政計畫 封面。 

  



- 附件二-6-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 106 年度施政計畫 第 122、、128、131 頁。   



- 附件二-7- 

資料來源：花蓮縣第一期（101-104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核定本) 封面，102 年 6

月，花蓮縣政府。 

  



- 附件二-8- 



- 附件二-9- 

 



- 附件二-10- 

資料來源：花蓮縣第一期（101-104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核定本) 第 101、、

102、105、106、286 頁。 

 

 

  



- 附件二-11- 

 

 

資料來源：花蓮縣第二期（105-108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核定本) 封面，104 年

11 月，花蓮縣政府。 

 



- 附件二-12- 

資料來源：花蓮縣第二期（105-108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核定本) 第 5-294 頁。 

 

 



 

 

 

 

 

 

 

附件三、認定重大建設函文 

 



- 附件三-1- 

 
 



 

 

 

 

 

 

 

附件四、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51

次大會會議紀錄 



- 附件四-1- 



- 附件四-2- 



 

 

 

 

 

 

 

附件五、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23

次會議紀錄 



- 附件五-1- 



- 附件五-2- 



- 附件五-3- 

 


